
附件1：

南通市初评推荐省第十五批特级教师名额分配表

	县(市、区）
	推荐名额
	其中

	
	
	高中

（不多于）
	乡村教师

（不少于）
	校领导、教研员（不多于）

	海安县
	6
	1
	1
	1

	如皋市
	9
	2
	1
	1

	如东县
	6
	1
	1
	1

	海门市
	7
	1
	1
	1

	启东市
	6
	1
	1
	1

	通州区
	7
	1
	1
	1

	崇川区
	4
	初中2  小学2 

	港闸区
	2
	初中1  小学1

	开发区
	2
	  小学不少于1

	局直学校（单位）、通州湾示范区
	4
	高中不多于2   校领导、教研员不多于1

	合  计
	53
	



注：此计划是根据省下达计划结合我市现有在职在岗教师情况统筹安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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